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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与关联方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存款协议》。 

●该协议属于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按规定予以回避。 

●该协议对本公司当期或未来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 

●该协议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协议的投票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05 年 10 月 27 日，本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了存

款协议，拟在中国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上限为人民币 3亿元。 

因本公司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方电机厂的控股

公司，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本次存款构成关联交易。 

本存款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该事项时，

关联董事未参加表决，履行了回避义务；九名非关联董事（含独立董事）同意

本存款协议，三名独立董事还就本次存款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关联方介绍 

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于 1988 年 6 月 2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在四川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全称“四

川东方电气集团财务公司”。2002年 11月 14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人

民银行审查核准，换发新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财务公司名称变更为“东方电气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公司为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主要办理集团内部各成

员单位存款、贷款、投资业务等。财务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



为成都市青龙街 71号，法定代表人为李洪义，注册资本 3亿元。其中东方电

气集团公司持有 90％股权。财务公司截止 2004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77,41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6,741.4万元，2004年度净利润-604.9万元。 

 

三、 存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1、存款种类：本协议项下的存款种类为“人民币”。 

2、存款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3亿元，大写：人民币叁亿圆整。 

3、存款利率：本协议项下的利率及汇率受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引。 

4、存款期限：本协议项下的存款期限为一年。 

5、生效条件：自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存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及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定价政策受中国人们银行的指引规限。故本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与在中国其他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相似。 

此外，由于交收本集团成员公司间存置于财务公司的资金所需时间较短，

在财务公司存款比在提供类似服务的中国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在交易处理上较

为有效率。 

董事会认为，本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司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并按照正常商业

条款进行，由于可为本公司的业务运作提供方便，与财务公司订立的关联交易

对本公司有利。 

 

五、 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陈章武先生、谢松林先生、郑培敏先生对本次存款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

回避了议案表决，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合规、合法； 

2、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本次存款是在公司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并按照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由于

可为本公司的业务运作提供方便，该项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有利。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与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协议。 

 

 

 

 

                                       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0月 28日 

 


